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检察院
起 诉 书

芦检公诉刑诉〔2017〕40号

被告人彭某某，男，1984年**月**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5115021984********，汉族，文化程度初中，**有限公司工作人员，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**乡**村**组**号，现住芦山县**乡**村**组。2017年3月1日因涉嫌非法制造枪支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。2017年4月28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。

本案由芦山县公安局侦查终结，以被告人彭某某涉嫌非法制造枪支罪，于2017年4月27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。本院受理后，于2017年4月28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，依法讯问了被告人，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。

经依法审查查明：

2016年4月至12月，被告人彭某某为制造枪支，通过网购、代购方式购买制枪配件7.62口径枪管1根、子弹底火1200个、子弹复装机1台、猎枪机头1个、木檀1块、深孔管1根。上述物品除猎枪机头未收到货外，其他制枪配件均被民警查获。

2016年12月20日，被告人彭某某接到芦山县公安局办案民警电话主动到案接受调查。

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，有物证、书证、证人证言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、提取笔录、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，足以认定。

本院认为，被告人彭某某违反法律规定，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，非法制造枪支，其行为已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应当以非法制造枪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彭某某为制造枪支，在网购、代购制枪配件过程中被查获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，属犯罪预备。案发后，彭某某自动投案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属自首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提起公诉，请依法判处。

此致

芦山县人民法院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

检察员　　　　　邹勇

2017年5月19日

_ 

附：

1.被告人彭某某现住芦山县**乡**村**组（联系电话：1341934****）；

2.案卷材料一卷，随案移送赃证款物品清单一份；

3.起诉书正本一份、副本七份。

_ 

